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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勇军，芳村法庭副庭长，在
常山县法院工作 9 年，7 年在派
出法庭———芳村人民法庭。多年
的基层审判工作中，他接触到最
多的是农民。近 3年来，他办理各
类案件 600 余件，80%以上是以
调解、撤诉结案的。这是一个让同
行羡慕的办案成绩。他是怎么做
到的？郑勇军总结说，不就案办
案，而是抱着为当事人真正处理
和化解矛盾的心态，沉下心去开
展工作。
农村里赡养纠纷最常见。芳

村法庭辖区有位老木匠，手艺在
当地小有名气。木匠年高八十有
余，膝下有二子五女。老木匠在家
里一直很有权威，家里的事情他
说一不二。
老木匠虽然子孙满堂，但是

他与子女的关系并不好。近年来，

老人随着年纪一年一年老去，木
匠的活干不了了，没了生活来源。
因与子女之间沟通不好，老人跑
到法庭，起诉自己的子女，要求他
们承担赡养义务。

郑勇军找来老人的子女，耐
心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老木匠
的子女同意了赡养方案。哪知，到
了履行时又出了岔子。因为一些
家庭琐事，老人又和子女闹了别
扭，子女一赌气表示不愿履行调
解协议了。

情况反映到了郑勇军这里，
郑勇军马上赶到老人的子女家，
再次耐心劝说。一番苦口婆心后，
木匠的子女们履行了首期的赡养
义务。此后，每到履行期限，老木
匠就要和子女爆发一次纠纷，而
后郑勇军就要再次登门“舌战”。
经过郑勇军整整 2年时间从中调

和，木匠老人和子女之间的长期
以来积成的坚冰开始慢慢消融。
年纪轻轻的郑勇军法官已经

修炼成了不急不躁、沉得下心、稳
得住气的调解风格。他说，调解不
仅是一种法律技巧，更是一种情
感艺术，要以心换心，才能赢得信
任。有些案件判决后，郑勇军还会
趁送达判决书的时候找当事人谈
话，细致地解读判决，化解当事人
心中的疙瘩。
郑勇军曾经审判过一起亲兄

弟之间的伤害案件，调解不成，最
后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在把
判决书送达给被告的时候，郑勇
军耐心地向被告解释了判决结果
的由来。被告读了判决书，又听了
解释后，当场履行了判决。当收到
赔款时，原告颇感意外，告诉法官
以后遇事一定会冷静处理。

化解矛盾和谐司法 常山法院有“三宝”
常山县是浙江西部的一个

欠发达县，位于钱塘江源头。这

个已有1800年历史的古县不

仅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且是

平安福地。该县连续五年被评

为省级“平安县”，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

谈起常山县的平安创建，

不能不提常山县法院。2009

年，该院就获得了全省“破解

执行难优秀法院”、全省政法

系统“学枫桥 保平安 促发

展”先进集体等诸多荣誉。在

常山法院，无论是审判业务庭

的法官，还是执行案件的执行

人员，在他们的眼中，对于每

个案件，他们要做的绝非就事

论事的审判或执行，而是化解

案件背后深层次的矛盾，力求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近年来，常山法院“修

炼”出化解矛盾的三位高手，

堪称该院“三宝”。

刘庆，常山县法院法警大
队副大队长。玩笑时，同事们爱
称呼他“阿庆嫂”。因为在执行
工作中，刘庆的智慧、机敏和勇
敢绝不输给战争年代搞地下工
作的“阿庆嫂”。
2007 年起，刘庆开始负责

常山法院执行老案的恢复执行
工作。执行老案，都是些剩下的
骨头案，既非常花精力，又往往
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并且申请
人还常常为此上访。

在法律意义上，老案具体
是指法院立案执行后，因被执
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被执行
人长期下落不明等无法执行下
去的原因而裁定中止或程序终
结的执行案件。

刘庆啃了 3 年的“骨头”
了，啃出真经来了。他总结 3年
的执行心得说，执行这些老案
要吃透案件情况，善做思想工
作，因案施策。如遇到被执行人
外出躲避逃债，也不要急，要善
于借助基层干部、被执行人亲
友等各种途径来寻找执行线
索，同时也给被执行人以“不履
行只会得不偿失”的压力。工作
做到家了，被执行人心态会有

转变，案子就由“死”变“活”了。
农村邻里纠纷是老案中

的“骨头案”。刘庆曾经成功
地执行了这样一起案子———

一对邻居因过道之争，一
家的儿子将另一家的家人打成
伤残。出手伤人的邻居因犯故
意伤害罪被判了刑，并被判赔
偿被害人医药费等损失万余
元。邻居入狱服刑后，赔偿一直
没有履行。被执行人刑满释放
后，法院多次上门执行，甚至又
对被执行人采取了拘留等强制
措施，但是被执行人横下一条
心：反正 4年牢都坐了，钱怎么
也不能赔，摆出一副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的态度。

拿不到钱的被害人因此
开始信访，责怪法院执行不
力。刘庆接手案件后，找到被
执行人家，被执行人避而不
见。而他母亲也抱怨：“他们
也打伤我的，医药费 1200 元
也没赔……”

不解开两家人心中的疙
瘩，这个案子无法执行下去。刘
庆请来被执行人及其父母、姐
夫和被害人的家属。“为了这么
点过道，你们两家人花了多少

代价啊，一个坐牢还要赔钱，一
个残疾要痛苦终身……你们两
家门对门，天天抬头不见低头
见，一直这样僵下去，不仅你们
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受影响，还
要把仇恨带到下一代人身上
吗？”

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让被
执行人的母亲嚎啕大哭，她说
是自己害了儿子。此时，被执行
人也一改以往的强硬，开始检
讨自己，说当时太冲动，为了小
事不该采取极端的方式。而被
害人也说自己不应该和老人吵
架，并当即表示愿意退让 2000
元赔偿款。

“我愿意借钱来履行。”刘
庆的苦口婆心终于换来了被执
行人的这句话。

当天下午，被执行人就将
8000 元执行款送到了法院，两
户邻居在法院握手言和，冰释
前嫌。

刘庆说，每执结一个案件
就会有成就感，但是看到似若
仇人的执行案件当事人化解了
案件背后的矛盾，这才是让他
最最满足和高兴的时候。2007
年 3 月到 2009 年底，刘庆一共
执行掉各种老案 400 余件。常
山法院涉执行信访件已连年处
于低位。

刘庆：“软功夫”化解“骨头案”

身形小巧的她不穿制服时，
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但
是在当事人的眼中，端坐在法庭
上的她是那么的威严。

曹宏，常山法院刑庭庭长，
法院工作 18 年，从事刑事审判
10 年。近几年来，常山法院的
刑事审判中出现的“一绝”就跟

她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 80%以上调解结案，如此
之高的调解率在全省遥遥领
先。

由于刑事案件的加害人
被追究刑事责任，轻者坐牢，
重者偿命，刑事案件被害人
的经济赔偿常常难以实现。
而让法院担心的是，被害人
家属因此会产生不满情绪，
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曹宏和同事们开始破解
这一普遍性的难题。几年下
来，曹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曹氏”刑事附带民事调解
法：调解的前提是分清是非；
调解的场所坚持在法庭进行；
调解的目的是尽可能保护被
害人的合法权益。

最近，“曹氏”调解法
攻下的是一起未成年人故意

伤害案。小共、小黄、小徐和
小姜事发时都是未满 16 周岁。
一天，4 个人一起到一家网吧
上网，为了争一个位置，4 个
人和另一个同龄人小张发生争
执，并发生了肢体冲突。在对
打中，小黄居然用一把匕首刺
向了小张，导致小张失血性休
克，构成重伤。

事发后，小黄被公诉机关
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与此
同时，小张则对小黄、小姜等
4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 4
被告承担 4.4 万元的损失。而
在此前的侦查阶段，小张的家
长就对责任追究表示不满，认
为公安机关没有依法认定小姜
的责任，并予以追究刑责。而
此时，小姜的父母则一口咬定
自己的儿子没有参与打架，没
有责任，不用承担任何赔偿。

“小姜有没有责任，这很
关键，直接关系到他要不要承
担经济赔偿责任。”曹宏心里
有了底，刑事案件庭审中一定
要调查清楚这个事实问题。

围绕着小黄使用的凶器匕
首的来源，庭审中，曹宏展开
了缜密的法庭调查。4 个人一
一轮番接受询问调查，最后小
姜终于承认自己当时也动手打
了小张，并举着匕首恐吓小
张，而后小黄从他手中拿走匕
首刺了小张……

“小姜的家属听清楚了
吗？你们还有什么异议？”曹
宏当即问在一旁听审的小姜的
家长。此时，一直认为自己的
儿子没有一点责任的两位家长
哑口无言。

事实查清后，曹宏告诉小
姜的家长，“你们儿子是有责

任的，而且责任还不小，仅次
于拿刀捅人的小黄而已……”

法庭查清这一事实后，
被害人小张的家人心中则吐
出一口闷气。他们说，经济
赔偿在其次，事实真相才是
最重要的。

就这样，原本扬言一分不
赔的小姜家属扭转了强硬的态
度。这个棘手的刑事附带民事
赔偿案最终调解结案，被害人
小张及时获得了经济赔偿，更
平息了心中的怨气。

曹宏还有一个工作原则，
那就是调解案件也要像庭审
一样一律在法庭进行。她说，
与民商事案件不同，刑事附
带民事案基于的事实是一方
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必须让
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威严的法
庭中认知法律。

曹宏：分清是非曲直再谈经济赔偿

郑勇军：沉下心去解决矛盾

■通讯员 周恒均 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

曹宏在开庭

在调解案件的郑勇军

执行中的刘庆


